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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上述论文（以下简称论文）全体作者（以下简称作者）须履行本协议中规定的各项条款，并对其负全部责任。

1.论文为首发稿，未曾在国内外公开发表，不涉及泄密或侵权问题；

2.论文不可一稿多投，作者不得将论文稍做修改，或分成多篇进行多次发表；

3.论文署名顺序及所署单位已经过全体作者同意，且始终不得更改；

4.论文对所引用他人的成果已在文中引用处加以注明并明确说明出处；

5.论文如被采用，将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刊登后一次性酌致稿酬。作者同意将论文各种语言版本（含各种介质、媒体版式）所享有的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发行权及许可文献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权在全世界范围内免费转让给《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全体作者授权《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根据实际需要独家代理申请上述作品的各种语言版本（含各种介质、媒体版式）的版权登记事项。
论文作者可以自由行使下列各项权利。作者同意在行使下列权利时所制作的该文的一切复制品中均须声明《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拥有论文的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发行权及许可文献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权。
1.作者享有除已转让版权以外的其他所有版权；
2.论文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后，作者享有非专有权；作者可以准许第三方在不使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版式并且不是用于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前提下，重新出版论文或其译文或摘录，而无须获得《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许可。如使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版式(含各种介质、媒体版式)，则必须获得《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的书面许可；
3.论文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后，作者有权在汇编个人文集或以其他方式(含作者个人网页中)出版个人作品时，不经修订地全部或部分使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版式，但须注明本论文已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
4.作者本人在学习、研究、讲演或教学中有权全部或部分地复制论文；
5.作者享有在电子打印(出版)服务器上张贴或更新论文的权利，但为此目的不得使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或其经销商制作的数字化并(或)版式化的文档。论文发表后，进行或更新此类张贴时均应附有《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在线文摘或进入《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页的链接；
6.如果论文作者是为完成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属于职务作品范围，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复制该文用于其个人内部使用。
此协议所决定转让的事项对全部作者具有约束力，签字作者必须切实履行，作者违反以上规定所引起的纠纷，《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刊正常稿件处理周期为2个月，若从编辑部收到本协议起2个月内作者未收到论文的修改、录用或退稿通知，作者有权改投他刊，但保证事先通知《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本协议于《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接受本文之日起生效。其他未及事宜，若发生争议，双方将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全

体

作

者

签

名

及

日

期
	（作者签名顺序请与论文署名顺序一致，并经过全部作者的审核同意，且始终不得更改，签名需为手写。如有特殊情况可与编辑部联系。）
① ：                             年      月      日
② ：                             年      月      日
③ ：                             年      月      日

	



